关于永福县2018年度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2019年11月29日在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书面)

永福县财政局局长  倪逸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常委：

永福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永福县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永福县2018年度财政决算草案已经编制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县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报告我县2018年度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查、批准。

一、2018年财政决算基本情况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县人大的有效监督和大力支持下，我县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全区、全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主动接受县人大的监督和指导，科学应对经济新常态，深挖财政增收潜力，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力，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安全，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支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在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上，财政收支平稳运行，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组织财政收入完成72094万元，完成年度收入预算70682万元的102%，完成市任务72028万元的100.09%，同比增加4779万元（上年同期67315万元），增长7.1%，其中：县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8957万元（上年同期448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45407万元的107.82%，同比增加4143万元，增长9.24%；上划中央财政收入17513万元（上年同期17185万元），同比增加328万元，增长1.91%；上划自治区财政收入5624万元（上年同期5316万元），同比增加308万元，增长5.79%。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3327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95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4033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8118万元、调入资金2150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054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21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251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7626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0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135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04万元。年终结余8103万元。收支相抵后，扣除结转下年的支出8103万元，无净结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49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2）国防支出25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3）公共安全支出1262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4）教育支出2853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5）科学技术支出53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70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38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002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9）节能环保支出351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

（10）城乡社区支出2659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11）农林水支出3479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4.3%，其中：扶贫支出10327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402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0.5%；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88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7%；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65.8%；

（15）金融支出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70.6%；

（1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75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17）住房保障支出77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9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6.7%；

（19）其他支出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20）债务付息支出205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3.一般公共预算结余情况

2018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33272万元，总支出225169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8103万元，扣除结转下年支出的专款8103万元，净结余为零。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2018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38278万元。其中: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9760万元，完成预算的58.71%，同比增加5000万元，增长33.88%，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加470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13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5388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2000万元。

2018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3907万元（上年支出13963万元），同比减少56万元，减少0.4%；调出资金21500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871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

我县无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18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合计42603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合计38112万元，收支相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支结余4491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048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888万元，支出6348万元，当年收支结余540万元，年终滚存结余9286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5715万元，支出31764万元，当年收支结余3951万元，年终滚存结余11199万元；

3.相关情况说明：

按上级要求，2018年县级社保基金决算只填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决算数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等其他社保基金决算统一由市级填报。

（五）“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合计数为1241.94万元，比上年增加75.17万元，增长6.4%，主要原因是由于受上年度水灾毁损及车辆达到使用年限影响等原因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比上年度增加111.62万元。“三公”经费具体支出情况：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16.17万元，同比增加16.17万元，增加的原因是上年度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0万元，2018年度确有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2018年度永福县预算单位因公出国（境）团组1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6人次；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209.29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11.62万元，增长114.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上年度水灾毁损及车辆达到使用年限影响等原因，永福县公安局，永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永福县森林公安局、永福县检察院，永福县罗锦镇中心卫生院、永福县龙江乡卫生院等购买了执法执勤车辆和救护车辆，2018年度永福县各预算单位共新增购置公务用车19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45辆，比上年度减少4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共计539.42万元，比上年减少34.66万元，减少6%；公务接待费支出共计477.06万元，比上年减少17.96万元，减少3.6%，2018年度永福县各预算单位国内公务接待批次7395个，接待人次68803人。2018年度永福县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和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永福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强化各预算单位财务报账管理，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原则，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年，自治区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863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79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8400万元）。2018年末，我县纳入政府债务系统管理（下同）的政府债务余额8282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6505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7770万元。债务余额未超过自治区核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2018年我县共新增债务22540万元，其中：1.新增一般债券10540万元（其中：8200万元为5年期债券，利率3.85%；1400万元为7年期债券，利率3.99%；640万元为10年期债券，利率3.94%；300万元为7年期债券，利率为3.99%）；2.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券12000万元为5年期债券，利率3.83%。2018年偿还政府债务本金3135万元，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207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373万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核对和补录地方政府性债务系统外债数据的通知》（桂财国际〔2018〕54号）和《关于进一步核对和补录地方政府债务系统外债数据的通知》（桂财预〔2018〕11号）调增向国际组织借款，在决算报表中以负数反应；专项债务300万元）。2018年政府债务付息支出224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支出2058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88万元）。2018年政府债券发行费29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发行费11万元，专项债券发行费18万元）。2018年新增债券资金主要投向： 其中：借新还旧一般债券2700万元，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本金；新增一般债券7840万元，其中：1992万元专项用于脱贫攻坚易地扶贫项目；按照我县公益性资本支出需要及债务风险情况，剩余5848万元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893万元、交通道路建设3077万元、农田整治项目1200万元等。土地储备专项债券12000万元，用于收储永福县中心城区城镇化建设项目（西河片区）、永福县中心城区城镇化建设项目（茅江小区片区）、永福县中心城区城镇化建设（城北中学片区）、百寿镇小城镇建设项目（西龙潭）的土地。新增债券资金的投入，缓解了县财政的支出压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

（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情况

2018年我县共收到中央和自治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34908万元，比2017年增加7166万元，增长5.6%，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020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4706万元，已全部按相关文件要求安排使用。

（八）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我县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积极与上级财政部门对接，按上级要求认真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我县要求各单位强化资金使用绩效意识，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要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抓手，以改进预算管理为目的，在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控制节约成本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下一步，我县将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探索更加有效的预算绩效管理方式，以便更好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确保2018年财政预算顺利完成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认真做好增收节支工作，确保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是确保财政收入平稳增长。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财税部门高度重视组织收入工作，通过加强调度、强化征管、挖潜征收，抓牢收入主动权，依法加强税收征管，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全县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二是严格支出管理。坚持有保有压、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确保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等各项重点支出需要，集中财力支持 “新型工业重镇、现代农业强县、福寿养生家园”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各项要求，尤其是认真抓好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相关工作。三是提高预算执行效率。督促和指导各部门在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效率。2018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进度达到了96.4%，比上级要求完成调整预算95%的任务高出了1.4个百分点。

（二）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努力向上争取资金，2018年我县共争取到了中央和自治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34908万元，比2017年增加7166万元，支持了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创新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负担。三是加快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持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县财政积极筹措资金，重点支持苏桥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及扶持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三）优化支出，高度关注民生工程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不断提高民生三农投入，从年初预算编制到实际执行，我县坚持公共财政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倾斜，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普惠力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2018年我县重点民生支出（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完成183248万元（按财政部大口径统计），同比增加16535万元，增长9.9%，占总支出的84.2%。

（四）深化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科学化、精细化和透明化理财的要求，一是切实推进全县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二是积极推进公务卡改革，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范财务支出管理，提高支出透明度；三是加强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指标管理、非税收缴管理，使预算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指标管理、预算执行更加精细准确快捷；四是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逐步将动态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资金和全部预算单位，真正形成事前事中有效控制，事后跟踪问效的资金支付使用监控模式；五是进一步规范预决算公开，方便公众查阅和监督。

（五）依法行政，科学理财
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扎实推进法治财政建设，依法履行财政职能、依法规范理财行为、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实施财政监管、依法接受各方监督、依法公开财政信息，健全财经法规制度体系，规范财政权力运行。

（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强化放水养鱼意识，落实和完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加强政策协调，提高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性，增强组合效应，统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七）守土有责，防范风险

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健全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渠道，合理控制财政中长期支出责任规模，加强财政国库库款管理，认真做好财政以前年度借垫款的清理回收工作，杜绝新增财政借垫款，强化对财政收支运行状况的监测分析，确保全县财政运行平稳。

三、落实人大决议有关情况

按照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坚持依法理财，主动接受监督，加大财源建设力度，完善预决算编制和财务管理，努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力，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监督，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总体来说，2018年度各项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县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监督指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各级各部门以及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县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财政收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需要继续加大财源培植工作力度；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预算管理方式，细化预算编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部分预算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县财政和部分单位偿债压力较大，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等；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PAGE  
 1 / 13

